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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停车位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４ 日， 最高人民

法院作出 “《重庆市豪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

帝景豪苑业主委员会车位纠纷再审

审 查 与 审 判 监 督 民 事 裁 定 书 》

【（２０１７） 最高法民申 ２８１７ 号 】”，

裁定在 “本院经审查认为” 中有这

样一段论述：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第

一款关于 “建筑区划内符合下列条

件的房屋， 以及车位、 摊位等特定

空间， 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六章所

称的专有部分： （一） 具有构造上

的独立性， 能够明确区分； （二）

具有利用上的独立性， 可以排他使

用； （三） 能够登记成为特定业主

所有权的客体” 之规定， 案涉车位

不能办理产权登记， 因此其不能成

为享有专有权的专有部分。

即使豪运公司在建造帝景豪苑

小区时支付了建筑区划内的土地使

用权出让金， 成为建设用地使用权

人， 但是小区建设完成之后， 随小

区内房屋的出售， 小区建筑区划内

的土地使用权也随之转移， 小区的

共有部分土地使用权归小区业主共

有。

由于案涉车位不能办理产权登

记， 不能成为专有部分， 原判决确

认该部分停车位属于占用业主共有

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

的车位并无不当。

而开发商建设的小区经验收合

格， 是开发商的基本义务， 且绿化

是否超过规划面积对认定停车位是

否占用业主共有场地没有必然联

系。 故豪运公司关于原判决认定案

涉车位系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

其他场地的车位， 缺乏事实依据的

申请再审事由不能成立。”

其中最关键的一个观点是 ：

“案涉车位不能办理产权登记， 因

此其不能成为享有专有权的专有部

分。”

也就是说， 在此种情况下地面

停车位不应属于开发商所有， 而应

属于全体业主共有。

那么， 是不是所有地面停车位

产权都应归属全体业主共有？

住宅小区内的地面停车位， 是

指以划线方式在小区地面设置的停

车区域。

房地产开发商在出售商品房并

办理转移登记之后， 房屋所有人即

按份共有了该小区的全部土地使用

权， 故小区建筑区划内 （除规划时

明确为其他用途的地块） 应为所有

业主共有。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陈华彬教

授在其著作 《现代建筑物区分所有

权制度研究》 中发表过如下观点：

“实际上地面停车位的房地产权就

是土地使用权。 又因为地面停车位

只是通过划线分割而成， 不具备建

筑物所要求的遮蔽性， 即不符合构

造上和使用上的独立性标准 。 所

以， 它不能够成为所有权的客体，

而只能被视为土地使用权的客体。”

而 《物权法 》 第七十三条规

定： “建筑区划内的道路， 属于业

主共有， 但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

外。 建筑区划内的绿地， 属于业主

共有， 但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

示属于个人的除外。 建筑区划内的

其他公共场所、 公用设施和物业服

务用房， 属于业主共有。”

既然小区内道路、 绿地等公共

场所属于全体业主共有， 那么在其

表面划线设置的停车位也应当归属

全体业主共有。

对此 《物权法》 第七十四条第

三款也作出了明确规定： “占用业

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

放汽车的车位， 属业主共有。”

基于小区停放车辆激增、 停车

位严重不足的情况， 如果想要在小

区内占用道路绿地等公共场所设置

新的停车位， 应当由小区开发商或

物业公司与小区业主委员会协商，

征求业主同意并与业主委员会签订

协议。

对于占用业主共有道路或者其

他公共场所划定的停车位， 产生的

相关收益如何分配， 应当作出明确

约定 （如可以将部分收益用于抵扣

业主物业管理费）。

完成以上程序后， 才可以在道

路绿地等公共场所设置新的停车

位。

规划的车库和车位

房产开发商从房地产项目用地

报批时， 一般都会在规划内就涉及

停车位的相应规划范围。

只有在建筑区域规划内建造的

停车位， 且未将停车位按公建面积

分摊给小区全体业主的情况下， 开

发商才可以办理产权登记。

根据 《物权法》 第七十四条第

一、 二款规定： “建筑区划内， 规

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 车库应当

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 。 建筑区划

内， 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 车

库的归属， 由当事人通过出售、 附

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

规划车位允许开发商出售或出

租， 开发商在出售、 附赠或出租给

业主后， 业主才获得其所有权或使

用权。

在司法实践中， 针对小区规划

内明确规划为停车位的情况， 已有

相关判例明确其产权应归属开发商

所有。

在 《平湖市上城小区业主委员

会与平湖耀江开发有限公司物权纠

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５） 浙

嘉民终字第 ３３２ 号】 中， 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阐述了如下观点：

《物权法》 第七十四条第二款

规定 “建筑区划内， 规划用于停放

汽车的车位、 车库的归属， 由当事

人通过出售、 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

约定”； 第三款规定 “占用业主共

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

车的车位， 属于业主共有”。

根据第二款的规定可以发现，

规划车位、 车库的所有权由开发商

与业主进行约定， 虽然本条款没有

明确写明规划车位、 车库所有权的

归属， 但从通过当事人约定的表述

来看， 所有权应归开发商： 如果规

划车位、 车库不归开发商所有， 那

么开发商也就无权与购房人 “通过

出售、 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

通过第三款的规定可以发现，

“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

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 属于业主

共有”， 该条款已经明确满足条件

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 根据文义解

释， 第二款规定的车位应属于开发

商所有。

由此可见， 在开发商报批阶段

已经在小区规划中设置停车位规划

的情况下， 该地面专用停车位或地

下专用停车位的权属也应当归属于

开发商， 并且也只有此类小区内的

停车位， 可以办理产权登记， 与上

文所述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不存在

矛盾冲突。

人防工程改建车位

在现如今的情况下， 商品房的

地下人防工程都是由开发商投资

的。

那么， 小区人防工程改建的停

车位产权是否应归属于开发商呢？

关于人防工程所有权归属问

题，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即存在认

定 “民用建筑的人防工程应为 ‘投

资者 ’ 所有 ” 的相关判例 ， 如

【（２０１４） 盐民终字第 ０１３１８ 号 】 ，

亦存在认定 “案涉地下停车位所在

区域属于人防工程， 所有权仍归国

家” 的裁判观点 【（２０１６） 辽 ０１ 民

终 ６４０３ 号】。

对此， 笔者更倾向于第一种观

点。

根据 《人民防空法》 第二条规

定 ： “人民防空是国防的组成部

分。”

《物权法》 第五十二条规定：

“国防资产属于国家所有。”

由此可知， 防空地下室 （即人

防工程 ） 作为国防资产的组成部

分， 其产权既不属于开发商， 也不

属于全体业主 ， 而应归属国家所

有。

现如今， 建设人防工程已经成

为开发商在开发商业住宅时必须承

担的法定义务， 其应由开发商投资建

设， 但因人防工程的性质和作用， 并

不影响其属于国家所有。

关于人防工程改建的停车位收益

权归属问题。 根据 《人民防空法》 第

五条第二款规定： “国家鼓励、 支持

企业事业组织、 社会团体和个人， 通

过多种途径， 投资进行人民防空工程

建设； 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由投资者使

用管理， 收益归投资者所有。”

也就是说， 经相关部门批准， 人

防工程投资者可以就利用人防工程改

建的地下停车位进行经营管理并取得

收益。

《商品房销售面积计算及公用建

筑面积分摊规则》 中规定： “作为人

防工程的地下室也不计入公用建筑面

积。”

因此， 人防工程收益权不可能因

修建人防工程地下室的投资已摊入出

卖的房价之中而随房屋转移给业主。

最后， 提醒有购买车位需求的购

房者注意， 在我国部分地区， 购房前

已经可以通过向所在地房管部门查

询， 来确定车位是否有预售许可证，

即在建成后是否可办理产权登记。

而目前市场上有不少楼盘对外出

售的停车位， 其实属于无产权的停车

位， 也就是说， 事实上开发商卖出的

仅仅是停车位的租赁使用权。

根据我国 《合同法》 第二百一十

四条规定： “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

年。 超过二十年的， 超过部分无效。

租赁期间届满， 当事人可以续订租赁

合同， 但约定的租赁期限自续订之日

起不得超过二十年。”

在签订车位买卖、 租赁合同时，

必须注意停车位租赁年限的相关问

题。

随着城市私家车数量的飞速增长，停车难问题日趋严重，不仅市

内公共停车位紧缺，住宅小区内的停车位也因规划设计面积过小、住

户汽车保有量超出预期等原因而供不应求。

与此同时，关于小区停车位的权属问题已经成为业主与开发商、

物业公司之间经常发生的矛盾点。

那么，小区停车位的产权究竟属于开发商、物业公司还是业主所

有呢？ 这需要视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目前小区停车位大致可分为三类：小区地面占用业主共有道路、

绿地或其他公共场所设置的停车位、 小区规划图内明确规划的停车

位以及小区人防工程改建的停车位。

下面就针对以上三种形式的停车位的所有权归属作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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